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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导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

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

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

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贪 污 罪

【概念】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

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此外，受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公

共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

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也以贪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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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

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

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

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

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

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八十四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

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

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

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

定罪处罚。

【立案标准】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个人贪污数额在 5 千元以上的；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 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

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

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

【法律分析】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国

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以及职务的廉洁性，但主要是侵犯了

职务的廉洁性。本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在主观方面必须出自

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

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据此，贪

污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有二：一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二是以侵吞、窃取、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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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在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时需要注意

的一个问题是，要正确区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它

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一种

包含关系，后者包含在前者之内。单纯利用工作上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工作关

系而熟悉作案环境，或者凭借工作人员身份较易接近犯罪对象，或者因为工

作关系容易取得他人信任等，其非法取得公共财物与职务并无直接的联系，

可以按照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等规定处理。关于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方式，

1997年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关于贪污罪规定为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

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

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关于公共财物的具体内容主要有：（1）国

有财产；（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3）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

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4）以“公共财产论”的财产（1997年《刑法》第九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

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之所以将这类财产认定为公共财

产，是因为这部分财产虽然所有权归私人所有，但由于交由国家机关、国有公

反 贪 篇FAN TAN PIAN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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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输时，就形成了民事法律关系上

的一种委托关系，如果丢失、毁损等必须承担赔偿责任）；（5）礼物或者礼品；

（6）保险金；（7）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

【案例重现】

案例一 张某自 2000年开始担任辽宁省药监局局长，2007年 12月 29

日，由于涉嫌犯罪被逮捕。

2000年 8月，辽宁省药监局收取辽宁某股份有限公司的 200万元赞助

款，用于办公楼装修。次年 9月，在张某的授意下，该局办公室原主任梅某从

“小金库”以支付办公楼装修费的名义提取 30万元现金，交给张某。张某将这

笔钱占为己有。

此外，从 2000年至 2004年间，张某还为医药厂商经营发展、干部提拔任

用提供“关照”，从而多次受贿。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2000年 6月接受吉林省某

药业集团的请托，使对方在辽宁销售假药的行为得到从轻处理。事后，张某收

受该药业集团辽宁地区销售主管刘某的“好处费”5万元。

法院认为，张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收受他

人财物，且数额巨大，已经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法院数罪并罚，一审判处张某

有期徒刑十五年。

案例二 被告人马某，女，54岁，捕前系广东省汕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广东省第八届和汕尾市第二届人大代表。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1997年 11月 24日对马某涉嫌贪污受贿立案侦查；

广东省人大和汕尾市人大分别于 1997年 11月 24日、26日罢免其人大代表

资格。省院侦查终结后，交汕尾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998年3月 31日

汕尾市人民检察院向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被告人马某于 1990年5月至 1997年任汕尾市供电局总工程师兼汕尾

电厂筹建组副组长期间，采取重复报销和虚开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 3次共

计人民币 6.4万元；采用以“借款”名义索取和购买设备收受回扣等手段，受

贿 3次共计人民币5.7万元和空调机一台，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和受贿罪，

应予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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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 15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审理认为：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马某犯罪事实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

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项、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九条之

规定，一审判处被告人马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马某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上诉理由：

一是一审判决对本人自首情节没有认定；二是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出入；

三是量刑过重。

1998年8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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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导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

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

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九十三条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

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

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立案标准】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个人受贿数额在 5千元以上的；

受 贿 罪
【概念】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

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案例重现】

案例一 阳某，男，l967年 9月出生，苗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87年 8月参

加工作，2001 年 12 月任某国土房管局矿产资源管理科科长。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 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

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

响的；强行索取财物的。

【法律分析】

本罪由以下四个构成要件构成：首先，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分别

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工作人

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次，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中

利用职务之便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两种类

型;再次，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在国家机

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包括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

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

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最后，本罪在主观方面为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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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办理设置探矿点、更换采矿证、增设井口手

续的职权，从 2004年 3月至 2005年 2月的一年时间内，先后 6次收受该县

5名锰矿矿主送的“辛苦费”“感谢费”，共计人民币 15.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

受贿罪。2005年 10月 8日，阳某被秀山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并处没收财产 2万元，所得赃款 15.5万元予以没收,并给予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案例二 2008年 9月 8日，山西省襄汾县某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了特

别重大溃坝事故，淹没面积 35.9公顷，造成 27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人民

币 9619.2万元。因此次事故，被问责追究的责任人员多达 113人，其中包括

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和事故责任人员。其中，该矿山的实际经营者、对

事故负有主管责任的地方行政官员和国土资源、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小企

业局等多部门的官员均已追究了刑事责任。

发生溃坝事故的公司法人是某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从 2007年 9

月至事发期间，该公司一直处于非法采矿状态。

事故发生后三天，国务院立即成立调查组，专门对此次事故原因进行调

查。调查组的报告显示溃坝事故的原因之一是：企业非法开采、地方政府及有

关部门监管不力。

事情大致情况如下：

2007年 11月，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公安局成立了塔矿派出所筹备组，

被告人程某任该筹备组负责人，主要职责是负责该矿区的治安、民爆物品的

管理等工作。

2008年 1月 11日，塔矿派出所筹备组对该矿区进行执法检查时，该矿

业有限公司职工暴力抗法，并聚众冲击了筹备组的办公场所。被告程某向被

告韩某报告情况后，韩某指示程某以后不要再上山检查了。被告人程某作为

派出所筹备组负责人，未认真执行法定职责，放弃职守，致使该矿区非法民爆

物品监管失控。该矿业有限公司一直处于非法使用民爆物品进行违法生产状

态，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严重。

经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鉴定，非法开采造成 4892 76.07吨矿产资源被破

坏，总价值 100 713 334.21元，并最终酿成了该矿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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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韩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受贿罪，应予惩处。

检察机关指控，韩某于 2002年 9月出任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公安局局

长。其分别于 2006年 11月、2007年春节前两次收受该矿业有限公司大股东

张某人民币 4万元的贿赂。

在公诉人念完起诉书后，审判长询问韩某是否认罪时，韩某干脆地回答：

认罪。但他表示受贿情节与溃坝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韩某所委托的两名辩护律师提出了大量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认为韩某

受贿与溃坝事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同时提出韩某在侦查阶段有主动交

代受贿情节，并适用认罪程序审理，应该减轻处罚。

检察机关对韩某的主动交代受贿情节及认罪态度较好表示肯定，建议法

庭酌情减轻对韩某的处罚。在法庭辩论阶段和最后陈述阶段，韩某迟缓地从

衣袋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辩护意见和陈述词，他表示，对受贿情节表示认可，

但请求法庭对其在调查期间主动上交全部赃款、认罪态度较好、大坝的安全

问题由来已久等情节方面加以采纳和考虑。房山法院一审判决：韩某犯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程某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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